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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执行新的规定，着重强调教育教学

能力，三类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须先通过教育教学能力

测试。 这三类人员包括：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学校师范教育

类幼教专业毕业但在校期间无教学实践环节的人员，申请认

定幼儿园教师资格；原已取得低一级教师资格证书，后取学

历达到专科或本科，拟再申请认定高一类别的教师资格证书

者；高等院校中初等教育专业毕业生，认定初级中学及以上

教师资格者。 另外，新规中要求户口不在北京的人员申请认

定教师资格，其思想品德鉴定，既要有工作单位的证明，又

要有在本市存放人事档案的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；户籍和人

事档案均不在北京的，不能在北京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应回

户籍所在地申请。 北京市面向社会进行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

自2004年春季起实行，教师岗位正式向社会人员敞开了大门

。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的规定，只要具备相应的学历、普

通话水平以及思想品德等条件，都可以报名申请教师资格证

书。非师范教育类专业学历人员需要取得教育学、教育心理

学考试，普通话水平达标，方可申请教师资格。今年申请教

师资格的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考试已于3月5日结束。按规定

，进入教师队伍人员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。 北京市教师资

格认定申请每年春、秋各受理一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